
彰化縣工會籌組登記申請書

說

明

： 一、

申

請

成

立

工

會

名

稱

應

載

明

全

稱

（注意: 企業工會名稱請標明廠場、事業單位、關係企業或金融控股公司名稱
職業工會與產業工會名稱請標明組織區域、屬性）

          二、發起人應有三十人以上，且無下列情事者為限：

　　　　     (一)因犯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，尚未執行或執行未完畢者，
但受緩刑宣告者，不在此限。

　　　　     (二)受保安處分或感訓處分之裁判確定，尚未執行或執行未完畢者。

　　　　     (三)受破產之宣告，尚未復權者。

　　　　     (四)受禁治產之宣告，尚未撤銷者。

受文者 彰化縣政府

成立工會名稱

工會會址

成立工會之緣由

（名稱文字解釋）
 

成立大會時會員人數

附件

(請檢核，於□打Ｖ)

□工會籌組申請書一式二份。

□發起人基本資料

職業工會-應附發起人切結書及另附從業證明資料

企業工會-應附工作證明資料

產業工會-應附工作證明資料

□公開徵求會員之證明資料。

□籌備會會議紀錄一式二份（應含簽到表影本、草擬年度工作

計畫、草擬年度預算書）。※主席與記錄應於會議紀錄核章

□工會章程一式二份。

□會員基本資料一式二份。

□理事、監事名冊一式二份。

□成立大會會議紀錄一式二份（應含簽到表影本、年度工作計

畫、年度預算書）。※主席與記錄應於會議紀錄核章

□第1屆第1次理事會、監事會會議紀錄一式二份。（應含簽

到表影本）。※主席與記錄應於會議紀錄核章

□其他依法令規定之必要文件一式二份。

發起人代表

姓    名：              印

聯絡地址：

聯絡電話：


